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職名章、授權章製發申請表
	申請人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
	
	
	
	

	申請類別
	□ 職名章
□ 主管授權職名章
□(甲)章　　□(乙)章　　□(丙)章

	申請事由
	□ 正常使用下，已毀損不堪使用
□ 遺失
□ 因業務授權需要，請製發本單位主管授權職名章，內容如下：
	種類
	保管（持有）人
職稱、姓名
	授權業務內容（如不敷使用，請以另紙繕付）

	(甲)章
	
	

	(乙)章
	
	

	(丙)章
	
	




	注意事項
	1、 新進人員及新任行政與學術主管之職名章由人事室主動製發，毋須申請。
2、 授權章主管應審慎指定專人保管，保管人僅得於主管核准之授權業務範圍內審慎使用，各單位不得因業務需要逕行刻製，如有違反規定情事，應由授權人及保管人同負行政與法律責任。
3、 持有主管授權章者，應親自核章，不得再授權；核章時應先蓋本職職名章，再蓋授權章，不得僅蓋授權章。
4、 對於有關個人之公文或同時為公文承辦人時，不得使用授權章逕自決行。
5、 職名章及授權章僅能由人事室刻製。如有故意毀損、私自刻製職名章或冒用職名章等情事，應按情節處分之。
6、 技工、工友不得刻製職名章。
7、 人員離職或職務異動時，應將職名章繳回人事室銷毀。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批示
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說明：本表奉核後，請送人事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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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職名章、授權章製發申請表   說明：本表奉核後，請送人事室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12  

申請 人  單 位  職 稱  姓 名  

   

申請類別  □   職名章   □   主管授權職名章   □ ( 甲 ) 章    □ ( 乙 ) 章    □ ( 丙 ) 章  

申請事 由  □   正常使用下，已毀損不堪使用   □   遺失   □   因業務授權需要，請製發本單位主管授權職名章，內容如下：  

種類  保管（持有）人   職稱、姓名  授權業務內容 （如不敷使用，請以另紙繕付）  

( 甲 ) 章    

( 乙 ) 章    

( 丙 ) 章    

 

注意事 項  一、   新進 人員 及 新任 行政 與 學術 主管 之 職名章 由 人事室 主動 製 發 ， 毋須 申請 。   二、   授權章主管應審慎指定專人保管，保管人僅得於主管核准之授權業務範圍內審慎 使用， 各單位不得因業務需要逕行刻製， 如有違反規定情事，應由授權人及保管 人同負行政與法律責任。   三、   持有主管授權章者，應親自核章， 不 得再授權 ；核章時應先蓋本職職名章，再蓋 授權章，不得僅蓋授權 章 。   四、   對於有關 個 人之公文或同時為公文承辦人時， 不 得使用授權章逕自決 行 。   五、   職名章 及 授權章 僅能 由 人事室 刻 製 。 如有故意毀損、私自刻製職名章或冒用職名 章等情事，應按情節處分之。   六、   技工、工友 不 得刻製職名章。   七、   人員 離 職或職務 異 動時，應將職名章繳回 人事室 銷毀。  

申請 人  單位主管  人事室  批示  

    

 

